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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机制的思考 
    ——贵州省息烽县实施“三良工程”的启示

宋凯|牟伟|于昕

垦荒坡地。垦荒虽增加了种植面积，但

未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反而造

成坡耕地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息烽县农业发展一度面临着“土

地越垦越薄、农户越垦越穷、生态越垦

越差”的局面。

（二）“三良工程”的启动和推广。

2008 年，位于息烽县小寨坝镇的开磷

集团与小寨坝镇政府研究决定，从当

年秋季开始，依托自产高浓度磷肥的优

势，率先在小寨坝镇试点开展良肥帮扶

活动 ：开磷集团以 20 公斤 / 亩的标准，

对小寨坝镇 25 度以下种植水稻、玉米

等农作物的耕地，免费提供磷酸二铵肥

料。良肥的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作

物的增产，据统计，当年该镇水稻亩产

由 450—500 公 斤 提 高 到 625 公 斤，增

幅约 40%，玉米亩产由 300—400 公斤

提 高 到 800 公 斤，增 幅 超 过 100%。作

物增产还带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2009

年 该 镇 春 季 撂 荒 耕 地 新 增 油 菜 种 植

4000 多亩。

在 小 寨 坝 镇 试 点 成 功 的 基 础 上，

2009 年，息烽县在完善帮扶链条（增加

良种、良法）的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启动

推广“三良工程”。良肥方面，由息烽县

财政预算投入向全县农民免费供肥（小

寨坝镇用肥由开磷集团继续免费提供，

其他乡镇由开磷集团让利 1/3）；以良肥

免费发放倒逼农民使用良种，以提高农

业良种普及率（2013 年起，为帮助农户

更好脱贫致富，由县财政通过政府采购

购买良种免费为农户配送）；以良肥免

费发放要求农民必须接受良法种植，变

种子直播为育苗移栽，以提高秧苗出土

率和质量。

（三）“三良工程”的综合成效。截至

2013 年底，息烽县推广“三良”种植面积

达 151.5 万亩次（其中 2009 年 34.7 万亩， 

2010 年 27.4 万亩 ， 2011 年 29.5 万亩，2012

年 27.1 万亩，2013 年 32.8 万亩）。“三良工

程”成为了息烽县农业生产发展的“火车

头”和农民“减贫摘帽”的重要抓手之一。

1. 经 济 效 益。“ 三 良 工 程 ”实 施 5

年来，息烽县共计增产水稻 13033 吨、

玉 米 24856 吨、油 菜 6141 吨、马 铃 薯

37192 吨，实现水稻增收 4411.6 万元、玉

米增收 5771.2 万元、油菜增收 3137.3 万

元、马铃薯增收 7271.4 万元 ， 总计增收

20592 万元。加上农民在购买肥料上少

投入的 8527 万元，实际增收 2.91 亿元，

按全县农业人口 22 万人计算 ， 人均累计

平均增收 1323.56 元。

2. 生态效益。“三良工程”的实施提

高了息烽县农作物单产 ， 农户只要将平

地精耕细作，就可达到甚至超过以往开

垦坡耕地的粮食总产量。加上国家退耕

还林补助，农民纷纷放弃在 25 度以上的

坡地上耕种，自愿退耕还林还草。据统

计，截至目前，该县累计退耕面积 4.03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进农业补贴办

法 ；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

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提

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按照中央有关

精神，财政部也对改革创新财政支农工

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出要求。

为总结提炼地方的探索经验，近期，

贵州专员办对贵州省息烽县实施“三良

工程”（良肥、良种、良法）的做法进行

了调研。调研发现，2008 年以来，以贵

州省开磷集团让利提供良肥（部分乡镇

免费提供）为契机，息烽县不断完善良

肥、良种的补贴方式，探索建立了精准

性补贴机制，辅以良法的推广，形成了

一个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样本。

一、“三良工程”的实施及成效

（一）息烽县农业概况。息烽县地

处黔中丘陵中部，山高坡陡、沟谷纵横，

全县土地总面积 1036.5 平方公里，其中

石漠化面积近 300 平方公里。全县总人

口 2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2 万人，是

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土地资源有限且分

散，耕地土层稀薄，土壤保水能力弱、

肥力低，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土地产

出量低，长期影响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

收入水平。

长期以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该

县农民或外出务工将土地撂荒，或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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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17.1%。

“三良工程”实施以来，全县主要农作物

测土配方施肥以及合理施用农药推广

151.5 万亩次，减少了肥料流失和农药的

残留量，保护了田间生态环境。

3. 社会效益。“三良工程”的实施

增强了政府的农业管理水平，同时，有

效杜绝了假化肥、假种子在市场上的流

通，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社会的和

谐稳定。

二、“三良工程”的做法和思考

从补贴内容来看，“三良工程”并非

独创。在此之前，国家已出台了与之类

似的“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通

过调研，我们认为，息烽县农业之所以

能从“三良工程”中取得明显成效，就在

于其不是简单地发补贴，而是以补贴为

引导，通过机制建设，将良肥发放、良

种推广、良法种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并有效整合农业基建资金、产业发展资

金，切实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农

业生产水平。

（一）组织保障。据介绍，为确保“三

良工程”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息烽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以县委书

记、县长为组长和副组长，分管副县长

为办公室主任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下设技术指导组、肥料运送组、宣传

工作组、督促检查组、包乡工作组等机

构，通过完整的组织架构保证整个工作

顺利推进。

宣传工作组负责宣传“良种、良肥、

良法”推广的相关政策、措施和重大意

义，以户为单位发放宣传资料，做到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肥料运送组负责协

调运输车辆将磷酸二胺肥料运送到各

村集中点。技术指导组负责编制实施方

案、编写培训材料，开展技术培训、技

术指导和技术咨询等工作，指导乡、村

办好示范点，抓好推广信息反馈工作。

督促检查组负责对推广实施情况进行定

期或不定期的督查检查。包乡工作组负

责到所联系的乡镇做好指导、督促、检

查等工作。

（二）资金保障。财政加大投入力

度，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各部门密切配

合加大整合力度。一是财政资金，“三良

工程”推广以县级财政投入为主，5 年

来实际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5000 多万元 ；

二是企业让利，开磷集团每吨肥料让利

1000 元左右（含运杂费等），并捐赠了小

寨坝镇 4000 多吨，共计资金 4000 多万

元 ；三是整合资金，一方面整合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 2000 余万元，包括农业

水利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基

本农田建设、基本口粮田建设资金、土

地开发整理资金等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

整合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1000 余万元 ， 主

要包括农业高产示范资金、扶贫开发资

金，加大对种植业的投入。

（三）机制保障。以免费补贴为抓

手，利用补贴的利益引导，切实将农业

生产组织起来，有效地将对良肥、良种

的投入转化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实

际成效。

1. 优化补贴品种，确保补贴的实效

性。一是良肥推广 ， 结合息烽土壤肥力

实际 ， 通过测土配方，着力推广符合当

地土壤肥力实际的磷酸二铵肥料 ； 二是

良种推广 ， 结合息烽自然条件，重点针

对水稻、玉米、油菜、马铃薯等主要作

物推广了 10 个优良品种 ；三是良法推

广 ， 水稻种植技术上推广了两段育秧宽

窄行栽培 ， 玉米种植技术上推广了营养

块、球育苗单株定向移栽 ， 油菜种植技

术上推广了育苗移种植 ， 马铃薯种植技

术上推广了规范化种植。

2. 补贴生产者，提高补贴的精准性

和指向性。在此之前，由于土地贫瘠、产

量较低，息烽县有不少农民外出务工撂

荒土地。良肥（后期包括良种）发放对象

是土地拥有者还是土地耕种者，决定了

“三良工程”的实效。为真正调动农民种

植积极性，增加农业种植面积，息烽县

在“三良工程”中注重利用补贴的利益引

导，将补贴与种植直接挂钩，把免费的

良肥和良种发放到土地耕种者手中，有

效提高了农业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

同时，该县采取农民“申报——核实——

公示——发放”的流程，通过政府、企业、

民众的共同监督，确保良肥、良种的发

放过程公开透明、科学高效。

3. 优化补贴流程，确保支农资金用

于农业生产。一是采购环节。良肥由开

磷集团根据合作协议，使用专门制作的

肥料包装统一生产，有效避免了农民私

下交易。良种由息烽县农业部门采取公

开招投标的方式，实行政府统一采购，

保证了良种的质量，也为农民维权提供

了保障。二是发放环节。无论良肥还是

良种补贴，都以实物方式，由息烽县农

业部门和开磷集团统一配送和发放，不

仅减少了中间环节，减轻了农民负担，

也避免了以往获得现金直补的农民随意

使用补贴资金的情况，有效保证了支农

政策和资金的兑付。三是监督环节。在

良肥和良种发放后，由农业技术人员、

检查组实时关注分片作物长势，据此判

断是否使用了良种、良肥。一旦发现有

农户不使用良肥、良种或不接受良法种

植的情况，在第二年取消其免费领取补

贴的资格。

4. 对接既有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一是对接退耕还林政策。为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中央对 25 度以上陡坡的退耕

给予补助，但由于长期以来处在口粮与

生态的矛盾中，息烽县农民退耕积极性

并不高。为此，“三良工程”的实施，围

绕 25 度以下平地做文章。在平地增产与

坡地补贴的政策合力下，息烽县实现了

以“平地良肥良种良法夺高产”促“高坡

还林还草还花护青山”。二是对接农业

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为进一步巩固抓好

退耕还林还草成果，该县从资金、项目

问题探讨CHINA ST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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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扶持农民因地制宜发展核桃、梨、枣

等果林种植。三是对接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政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完善农业补贴机制的几点

建议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稳定存量、增

加总量、完善方法、逐步调整”的总体

要求，结合“三良工程”实践经验，建议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农业

的补贴机制。

（一）强化惠农政策和财政补助项

目的执行互补，放大惠农政策综合效

应。当前，我国涉农政策多、惠农资金

大，但政出多门、各成系统，资金多头

下达、零敲碎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惠农政策行政成本，影响了政策效果的

实现。通过调研，我们建议，应通过机

制建设，一方面加强农业补贴资金的执

行互补，另一方面加强农业财政补贴资

金与惠农政策（如农业技术推广等）的

衔接配套，以形成政策合力，更大程度

发挥政策效应。

（二）建议变当前以承包面积直补

农户的方式为对生产者补贴。农业补贴

政策的设计初衷是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推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目前

我国部分农业补贴与农业生产不完全挂

钩，各省区市在实际发放涉及粮食生产

的农业补贴时，基本都按二轮承包耕地

面积直补到农户。其好处是使有地的农

民都能享受到补贴，“一卡通”到户操作

也较简便，执行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可

以在一定程度防止补贴跑冒滴漏。但弊

端是容易导致农业补贴与生产行为“脱

钩”、生产主体和受益主体“脱钩”，农

业补贴在促进农业生产、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作用

越来越弱化。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推进，各地土地流转呈加快发展

的态势。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全国

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达到 3.4 亿亩，仍

以承包耕地面积补到农户，就意味着近

1/5 的补贴与生产脱离了关系，失去了

农业补贴政策的应有意义。基于息烽县

“三良工程”的成功经验，我们建议，中

央支农补贴资金不应止步于资金的简单

发放，而应以县为单位，探索实施精准

性补贴，进一步改变农业补贴方式，发

挥中央支农补贴资金效益。

（三）建议取消化肥企业普遍性税

收优惠政策，提高农资综合补贴中化肥

补贴标准，将对化肥生产者的“暗补”变

为对化肥使用者的“明补”。目前，我国

对化肥行业实行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政策，其初衷是降低肥料价格，降低农

民生产资料投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一方面针对化肥行业的政策优惠，

违背了税负公平原则，另一方面随着定

价机制的变化，企业和经销商在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却根据市场供求自

主决定销售价格，使税收优惠无法直接

惠及农民群众。据调查，近年来化肥生

产企业每吨享受税收优惠 40—50 元，但

无法保证农民从中获益。

针对当前化肥行业优惠政策出现的

弊端，结合调研中有关部门的呼声，我

们建议，国家应适时恢复对化肥行业征

收增值税及其他涉农工业企业普遍性税

收优惠，将因此增加的税收收入，作为

拓宽“三农”投入的资金渠道之一，同步

提高农资综合补贴中化肥补贴标准，并

借鉴“三良工程”经验，采取适当的方式

直补种粮农民，将对化肥生产者的“暗

补”变为对化肥使用者的“明补”。

（四）加强惠农政策与其他公共政

策的衔接，形成政策合力。一个时期的

公共政策功能应相互衔接、互补，形成

一个系统，才能实现政策的最大效益。

如上文所述，息烽县通过“三良工程”

与退耕还林政策有效衔接，因地制宜扶

持农民在坡耕地种植果林，在保证平地

的增产的同时，还实现了坡地的退耕护

林、还草，达到“1+1>2”的效果。这种

以政策撬动政策、以政策衔接政策的做

法，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公共政策制定中

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 ：财政部驻贵州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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